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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參觀即將落成的建案後，向乙建商購買A屋，買賣契約中約定：價金分24期，按

月給付，每期應付20萬元；甲完成給付18期價金後，乙應先將A屋所有權移轉登記

給甲，以利甲先裝潢施工；雙方特約若甲有一期未能如期支付價金，乙方即得解

除契約外，並將甲方已支付的價金均沒收轉為違約金。未料，甲在原訂給付第21

期價金時，卻因疫情被裁員無法繼續支付價金，乙依約解除契約，主張甲應移轉

登記A屋所有權登記予乙，以回復原狀，並將甲所給付的價金全部沒收充為違約金。

甲認為其已繳納逾八成價金，卻全部被沒收，還失去A屋所有權，甚為不公，起訴

請求法院減免違約金，請問法院審理時考量的因素為何？倘經法院審理後，認為

甲應負擔的違約金以契約價金30%為適當，在乙建商尚未返還溢收的違約金時，甲

得如何維護自己權益？（25分） 
答： 

（一）乙建商得解除買賣契約並請求甲返還房屋及給付違約金： 

1.按契約解除權之發生，除法定解除權外尚有約定解除權。題示甲乙於買賣契約特約，若甲

有一期未能如期支付價金，乙方即得解除契約，嗣後甲未能如期支付全部價金，乙因而取

得契約解除權。 

2.契約解除後，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如下： 

（1）契約自始歸於無效：又所解除的是債權契約，不及於物權契約。故未履行之債務當然

免除，已履行者發生不當得利之返還義務，惟返還範圍應依民法第 259條之特別規定，

而不依第 181條之一般規定。 

（2）雙方應回復原狀：依民法第 259條規定，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 

（3）負損害賠償責任：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民法第 260條)。故如當事

人於契約中有約定違約金條款，受損害之一方自得請求給付。 

（4）解除契約所生相互義務之關係準用雙務契約規定(民法第 261條)。 

3.題示乙建商依約解除契約，甲所受領 A屋已構成不當得利，應移轉登記返還乙。此外，雙

方另約定，乙得將甲已支付的價金均沒收轉為違約金，故乙得請求甲給付違約金，亦即沒

收甲已支付之價金。 

（二）甲得請求法院將違約金減至相當數額： 

依民法第 252條規定，約定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數額。此規定係法院之裁量權，必

須聲請法院核減。如前述，乙固然得請求甲給付違約金，惟依題示價金分 24期，甲已給付第

21期價金，倘依約定全部轉為違約金，所約定之違約金確實過高，對甲顯不公平，甲得請求

法院減至相當數額。 

（三）法院審理違約金酌減時應考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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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述，第 252條規定所謂減至「相當數額」，法未明定酌減之標準，司法實務認為，須依一

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此不問違約金作用為懲罰

性抑為損害賠償之預定，均有其適用(參最高法院 106台上 2453判決)。 

（四）在乙建商未返還溢收的違約金前，甲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返還 A屋： 

1.按雙務契約當事人之一方，自已無先為給付之義務者，於他方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

已給付之權利(民法第 264條)，稱之為「同時履行抗辯權」。 

又依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 110年度台上大字第 1353號裁定：「出賣人依買賣契約將買受人給

付之價金沒收充為違約金，經法院依民法第 252條規定酌減至相當數額後，就出賣人應返還

之金額，屬不當得利之性質，買受人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264條規定，與自己因買賣契約解除

後所負回復原狀之給付義務，為同時履行之抗辯。」 

2.題示法院審理後，認為甲應負擔的違約金以契約價金30%為適當，因此乙建商已受領之價金，

扣除該違約金之金額，甲得依民法第 259條規定請求乙返還溢收的價金。又依上述大法庭

見解，法院依民法第 252條規定酌減至相當數額後，就出賣人應返還之金額，屬不當得利

之性質，買受人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264條規定，故在乙建商尚未返還溢收的價金前，甲得

主張第 264條之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返還 A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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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無配偶，有一子丙及一女丁，因認為女兒丁出嫁自有人照顧，丙年紀較小怕其

學壞，乃自書遺囑，內容為甲死亡後將其名下唯一財產A地信託予其弟乙，乙為受

託人並得管理處分該地，信託受益人為丙，信託期間為20年，信託關係消滅後信

託財產歸屬於丙，請問丁對此遺囑有何權利得以主張？（25分） 
答： 

（一）甲所為遺囑信託以甲死亡時生效，在遺囑生效前丁不得對遺囑主張任何權利： 

1.按信託法第 2條，信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明文規定信託得以遺囑

方式為之，因此民法繼承編有關遺囑之規定，仍應適用於遺囑信託。又依民法第 1199條規

定，遺囑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故遺囑信託仍應以委託人死亡始發生效力。 

2.題示甲係以自書遺囑方式成立信託，其信託關係仍應以甲死亡始發生效力。在遺囑生效前，

丁不得對遺囑主張任何權利。 

（二）甲死亡後其遺囑信託內容如侵害丁之特留分，丁得行使扣減權： 

1.依民法第 1138條規定，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序繼承人。又依民

法第 1225條規定，遺產繼承人應得之特留分，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

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 

2.本題甲死亡後即發生遺產繼承關係，甲無配偶，應由其子女丙、丁取得遺產繼承權(民法第

1138條第 1款)，每人應繼分二分之一(民法第 1144條)。另甲生前所立之遺囑信託以丙為

信託受益人，亦於甲死亡時發生效力。茲應檢討者為，遺囑信託會否發生侵害特留分之問

題。質言之，繼承人依民法第 1225條行使扣減權之標的是否包括遺囑信託之財產？通說認

為，遺囑信託將使受益人於委託人死亡後取得信託財產受益權，具有遺贈財產之性質，仍

應適用本條規定。因此，甲死亡後其遺囑信託內容如侵害丁之特留分，丁得對信託財產行

使扣減權。至於丁之特留分比例，依民法第 1223條第 1 款規定，為其應繼分之二分之一。

故丁得對乙請求取得 A地四分之一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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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母與長子乙同至A公證人事務所辦理意定監護契約公證，約定甲受監護宣告時，

乙允為擔任監護人。後次子丙知悉此事，乃偕同甲母至B公證人事務所辦理甲受監

護宣告時，由丙擔任監護人的契約公證，A、B兩公證人分別於辦理公證完成後5

日、10日以書面通知甲住所地的法院。當甲受監護宣告時，請問法院應指定何人

擔任監護人？（25分） 
答： 

（一）A、B兩公證人所辦理公證之意定監護契約均屬有效： 

1.依民法第 1113條之 3第 1項規定，意定監護契約之訂立或變更，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始

為成立。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後 7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又依本條之立法說

明，通知法院之目的，在使法院知悉意定監護契約之存在，此項通知及期間之規定，乃為

訓示規定，倘公證人漏未或遲誤 7日期間始通知法院，並不影響意定監護契約有效成立。 

2.題示 A、B兩公證人分別於辦理公證完成後 5日、10日以書面通知甲住所地的法院，雖 B公

證人通知法院之期間有所遲誤，惟依上述說明，並不影響意定監護契約有效成立，故 A、B

兩公證人所辦理公證之意定監護契約均屬有效。 

（二）B公證人所辦理公證之意定監護契約有效，視為甲撤回前意定監護契約： 

1.依民法第 1113條之 8規定，前後意定監護契約有相牴觸者，視為本人撤回前意定監護契約。

又依本條之立法說明，所謂「牴觸」，係指受任人之增減或監護內容之變動，與前契約不同

者，均屬之。 

2.題示甲先與乙同至 A公證人事務所辦理意定監護契約公證，約定甲受監護宣告時，乙允為

擔任監護人，嗣後甲又與丙至 B公證人事務所辦理甲受監護宣告時，由丙擔任監護人的契

約公證，前後兩意定監護契約互相牴觸，視為甲撤回由乙擔任監護人之前意定監護契約。 

（三）結論： 

甲受監護宣告時，B公證人所辦理公證之意定監護契約乃現存有效之契約，法院應依契約指定

丙擔任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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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擬出售名下A地，與房屋仲介乙相談甚歡後，當場簽署出售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

書給乙，契約中約定自簽署之日起3個月內有效，惟雙方特約優惠甲得自簽署次日

起算7日內，不附理由解除契約；若成交，乙的服務報酬為實際成交價的5%；相關

洽商或通知辦理事項，如以書面通知時，均依雙方於契約所登載的地址為準。甲

返家後覺得與乙簽約太草率，次日即赴郵局寄發解除該委託銷售契約的存證信函

(雙掛號)予乙。惟3日後，郵差將存證信函寄送至契約上乙所登載的地址時，因乙

外出而無法會晤，郵差製作招領通知單置於乙的信箱，經招領逾期而由郵局加蓋

「招領逾期退回」而退回。甲認為已與乙解除契約，於是在1個月後自行將A地出

售並移轉所有權予丙。乙知悉此事後找上甲，主張甲未依契約約定方式解除契約，

甲仍需依契約規定，視為乙已完成仲介義務，甲仍應支付雙方約定的服務報酬予

乙。請問甲的解除契約效力如何？乙的主張是否有理由？（25分） 
答： 

（一）甲對乙解除其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係屬有效： 

1.有關意思表示之生效時期，如為非對話為之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 (民

法第 95條)。所謂「達到」，指意思表示之通知已進入相對人的支配範圍，使其居於可以了

解的客觀狀態，至於實際是否閱讀在所不問(58台上 715判例)，例如信函已於白天投入相

對人的信箱，即為到達，縱未閱讀亦不影響其效是。又依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 109年度台

上大字第 908號裁定：「表意人將其意思表示以書面郵寄掛號寄送至相對人之住所地，郵務

機關因不獲會晤相對人，而製作招領通知單通知相對人領取者，除相對人能證明其客觀上

有不能領取之正當事由外，應認相對人受招領通知時，表意人之意思表示已到達相對人而

發生效力，不以相對人實際領取為必要。」 

2.題示甲乙雙方約定甲得自簽署次日起算 7日內，不附理由解除契約，甲次日即赴郵局寄發

解除該委託銷售契約的存證信函，行使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3日後郵差將存證信函寄送至

契約上乙所登載的地址，郵差因乙外出而無法會晤而製作招領通知單置於乙的信箱，依上

述大法庭見解，除乙能證明其客觀上有不能領取之正當事由外，應認乙受招領通知時，甲

之意思表示已到達乙而發生效力，不以乙實際領取為必要。故甲對乙解除其不動產委託銷

售契約係屬有效。 

（二）乙主張甲仍應支付雙方約定的服務報酬並無理由： 

按契約解除後，契約自始歸於無效。如前述，甲對乙行使契約解除權之意思表示已發生效力，

甲、乙間之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已溯及消滅，甲對乙不負給付報酬之義務，故乙主張甲仍應支

付雙方約定的服務報酬並無理由。 


